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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对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 

致：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关于对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

〔2021〕第 245 号)，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艾普”或“上

市公司”或“公司”）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落实，现就关注函所涉及问题答

复如下： 

2021 年 5 月 31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称，近

日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作出的一审《民事判决书》。

法院认为，你公司限制北京硕晟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晟科技”）

及其一致行动人李丽萍 5%持股比例以上全部股份的表决权，缺乏法律依据，侵

害了硕晟科技及李丽萍作为公司股东的法定权利。同日，你公司披露《2020 年

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称，硕晟科技及李丽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6%，

本决议内容按照 5%作为有表决权股份数，董事孙玉芹、刘庆枫、独立董事叶金

兴、程华、朱乾宇对此表示反对，理由是尊重海淀法院的一审判决，独立董事

蓝贤忠弃权。 

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及相关方补充说明以下事项： 

1．请说明你公司收到法院一审判决书的具体时点，并说明相关信息披露是

否及时。 

回复： 

公司于 2021年 5月 31日以电子送达的方式收到一审判决书，并于当日收盘

及时公告，公司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根据《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硕晟科技及李丽萍在增持你公司股份

达 5%时虽最后一笔交易超过了权益披露触发点 152 股，但此后按照规定履行报

告通知义务，其在持股 5.00002%的基础上继续购买的股份表决权并不受到限制，

你公司关于硕晟科技及李丽萍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范围为超过 5%以上的全部

股份的抗辩理由与《证券法》六十三条立法目的及法条原义不符。 

请你公司赞成继续限制硕晟科技及李丽萍超过 5%以上股份表决权的相关董

事，结合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认定情况及一审判决结果，说明其认为硕晟科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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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萍持有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比例仍为 5%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请独立董事蓝

贤忠说明其弃权的原因、是否勤勉尽责。请你公司说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是否合法合规，并报备全体董事意见及签字文件，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违反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买入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的，在买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对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

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 

对于“超过规定比例部分”有两种理解，一是仅对投资者在增持上市公司股

份比例每达到 5%时， 在履行权益变动披露义务之前购买的超过该比例的部分不

得行使表决权， 二是认为投资者在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比例每达到 5%时如未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则在此之后购买的超过该比例的部分都不得行使表决权。 

赞成继续认为硕晟科技及李丽萍持有超过 5%以上股份不具有表决权的相关

董事按照第二种理解，且公司拟继续上诉，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在正式生效前存

在不确定性。 

由于工作人员笔误，蓝贤忠投同意票，而非弃权票，公司对此已进行更正。

董事孔晓丽投弃权票，其理由是正在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呈，无意对此事进行判

断。 

3．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对你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发

表意见认为，由于《民事判决书》尚未生效且公司董事会认定硕晟科技及其一

致行动人仅能行使部分股份表决权的决议仍有效，法律意见书中“表决结果有

效”的法律意见系以公司董事会意见作为判断基础，并以硕晟科技及其一致行

动人仅可以对公司 35,605,663股股票行使表决权且有权机关或司法机构作出有

效认定或判决未作出相左的认定或裁定为前提。 

请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说明本次相关法律意见以公司董事会意见

作为判断基础，并以有权机关或司法机构未作出相左的认定或裁定为前提的合

法合规性，相关法律意见的独立性是否存疑，你所是否按照依法制定的业务规

则勤勉尽责，审慎履行核查和验证义务，相关法律意见是否符合《律师事务所

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并请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表决结果

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明确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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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对于《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四款的理解 

上市公司于 2021年 5月 31日收到《民事判决书》，根据《民事判决书》，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北京硕晟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晟科

技”）、李丽萍在增持达到 5%时虽然最后一笔交易超过了权益披露触发点 152股，

但其此后履行了报告通知义务，并等待了 3个交易日才开始继续购买，在硕晟科

技、李丽萍已履行上述义务的情况下，依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理解，其在持股 5.00002%的基础上继续购买的股份，不属于“超

过规定比例的股份”，表决权并不受到限制。 

《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违反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买入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的，在买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对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股份不

得行使表决权。本所律师注意到，《证券法》、相关释义并未就如何理解“超过规

定比例的股份”进行说明，最高人民法院亦未对如何适用《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第四款作出司法解释。同时，本所律师未发现人民法院或有权机关曾做出与《证

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四款有关的有效判决、裁定或认定。 

从立法沿革而言，本所律师认为，《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四款实际上是对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第七十

五条规定的“在改正前，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得对其持有或者实际支配的股份

行使表决权”基础上的新增条款。 

无论是《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四款还是《收购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

第七十五条，从立法目的来看，其核心都是明确上市公司收购需遵守“举牌规则”

和“慢走规则”，从而守住《证券法》第三条规定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基

本底线。《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核心规定的对违反“举牌规则”的直接法

律后果，即要求在改正前不得行使表决权，而《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四款则更

是侧重对违反“慢走规则”的直接法律后果，即对超过规定比例的股份不得行使

表决权。 

根据硕晟科技于 2020 年 8 月 6 日及 2020 年 8月 19 日分别披露的《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硕晟科技、李丽萍增持恒泰艾普股份到 5%及 10%的行为都违反

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或第二款的规定，这点在《民事判决书》及中国



5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对北京硕晟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李丽

萍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中都予以了认定。硕晟科技、李丽萍已

经按照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要求完成了改正行为，则因违反“举牌规则”适用

《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的前提已不存在；而有关于《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第四款，从《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四款的文义而言，本所律师认为，关于“超

过规定比例部分”存在两种理解，一是仅对投资者在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比例每达

到 5%时，在履行权益变动披露义务之前购买的超过该比例的部分不得行使表决

权，二是认为投资者在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比例每达到 5%时如未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则在此之后购买的超过该比例的部分都不得行使表决权。 

由于违反“举牌规则”是可以实际进行改正的，即补充披露相关公告即可在

一定程度上视为“改正”，但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一十七条，按照依法制定的

交易规则进行的交易，不得改变其交易结果，硕晟科技、李丽萍违规增持后所持

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是有效的，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亦是确定的，因

此违反“慢走规则”则是无法实际进行改正，是不可逆的。由于“举牌规则”是

“慢走规则”前提，而违反了“慢走原则”相当于同时侵害了投资者的知情权及

投资决策权，违反了《证券法》“公平、公正、公开”的基本底线。因此，相较

于“举牌规则”，违反“慢走规则”明显更为严重。如果对“超过规定比例部分”

的理解仅局限于“在履行权益变动披露义务之前购买的超过该比例的部分不得行

使表决权”，则在法律后果上比之于违反“举牌规则”尚有不如，不符合“举轻

以明重”的法律原则。 

因此，关于《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四款“超过规定比例部分”，本所律师

认为，应理解为“投资者在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比例每达到 5%时如未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则在此之后购买的超过该比例的部分都不得行使表决权”。 

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如“一”中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对于《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四款的理解

应为“投资者在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比例每达到 5%时如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则

在此之后购买的超过该比例的部分都不得行使表决权”。因此，硕晟科技及李丽

萍仅可对上市公司 35,605,663股股票行使表决权。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上市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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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议案中，《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未获通

过。请你公司说明相关股东是否在股东大会上提出质询或建议，如是，请说明

意见或建议的具体内容，以及你公司对质询或建议的答复或说明情况。 

回复： 

对于该议案，股东大会上股东没有提出质询或建议，但硕晟科技作为征集人，

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对该议案投反对票。其理由是该议案通过后将会进

一步强化内部人对恒泰艾普的控制，不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和保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 

5．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无。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6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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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违反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买入上市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的，在买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对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本所律师注意到，《证券法》、相关释义并未就如何理解“超过规定比例的股份”进行说明，最高人民法院亦未对如何适用《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四款作出司法解释。同时，本所律师未发现人民法院或有权机关曾做出与《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四款有关的有效判决、裁定或认定。
	从立法沿革而言，本所律师认为，《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四款实际上是对《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第七十五条规定的“在改正前，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得对其持有或者实际支配的股份行使表决权”基础上的新增条款。
	无论是《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四款还是《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第七十五条，从立法目的来看，其核心都是明确上市公司收购需遵守“举牌规则”和“慢走规则”，从而守住《证券法》第三条规定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底线。《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核心规定的对违反“举牌规则”的直接法律后果，即要求在改正前不得行使表决权，而《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四款则更是侧重对违反“慢走规则”的直接法律后果，即对超过规定比例的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
	根据硕晟科技于2020年8月6日及2020年8月19日分别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硕晟科技、李丽萍增持恒泰艾普股份到5%及10%的行为都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或第二款的规定，这点在《民事判决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对北京硕晟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李丽萍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中都予以了认定。硕晟科技、李丽萍已经按照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要求完成了改正行为，则因违反“举牌规则”适用《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的前提已不存在；而有关于《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四款...
	由于违反“举牌规则”是可以实际进行改正的，即补充披露相关公告即可在一定程度上视为“改正”，但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一十七条，按照依法制定的交易规则进行的交易，不得改变其交易结果，硕晟科技、李丽萍违规增持后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是有效的，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亦是确定的，因此违反“慢走规则”则是无法实际进行改正，是不可逆的。由于“举牌规则”是“慢走规则”前提，而违反了“慢走原则”相当于同时侵害了投资者的知情权及投资决策权，违反了《证券法》“公平、公正、公开”的基本底线。因此，相较于“举牌规则”，...
	因此，关于《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四款“超过规定比例部分”，本所律师认为，应理解为“投资者在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比例每达到5%时如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则在此之后购买的超过该比例的部分都不得行使表决权”。
	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如“一”中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对于《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四款的理解应为“投资者在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比例每达到5%时如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则在此之后购买的超过该比例的部分都不得行使表决权”。因此，硕晟科技及李丽萍仅可对上市公司35,605,663股股票行使表决权。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上市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4．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议案中，《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未获通过。请你公司说明相关股东是否在股东大会上提出质询或建议，如是，请说明意见或建议的具体内容，以及你公司对质询或建议的答复或说明情况。
	5．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无。

